
     

出版伦理和出版不当行为声明 
 

对于涉及出版行为的各方(作者、期刊编辑、同行审稿人和出版商)，有必要就预期的道德行

为标准达成一致。本期刊的伦理声明基于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的最佳实践指南编写。 

 

1  主编职责 

1.1  公平对待：评估投稿的学术内容而不考虑作者的种族，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种族来

源，国籍，或政治观念。 

1.2  保密性：主编和任何编辑人员不得将所提交稿件的任何信息透露给除相关作者、审阅人、

潜在审阅人、其他编辑顾问和出版商。 

1.3  披露与利益冲突：未经作者明确书面同意，在提交的手稿中披露的未出版的材料不得在编

辑的研究中使用。 

1.4  出版决定：执行主编负责决定哪篇投稿应该被发表。主编定稿会受到期刊编辑委员会政策

的指导，受到法律要求的约束，如诽谤、侵犯版权和剽窃等。主编也可与其他编辑或评审人员共

同进行出版刊用决定。 

 

2  同行评议审稿人职责 

2.1  对出版决策作贡献：同行评审帮助主编做出编辑决策，通过与作者进行编辑沟通，也可以

帮助作者改进稿件。 

2.2  快速：任何被邀请的审稿人自认不能胜任投稿中相关研究的评审工作或者知道不能及时完

成评审，都应该立即通知主编以便可以联系替换其他审稿人。 

2.3  保密性：所有被审稿件都应被保密。除非被主编授权，否则不得向他人展示或讨论。 

2.4  客观标准：稿件评价应当秉承客观原则，不能对作者个人进行批评。审稿人应该有适当的

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2.5  确认来源：审稿人应识别出作者未引用的相关出版作品。任何关于观察、推导或论证的陈

述都应附有相关的引文。当审稿人发现编辑所考虑的稿件与审稿人所了解的任何其他已公布的数

据之间有实质性的相似或重叠时应提醒编辑注意。 

2.6  利益冲突：通过同行评审获得的特权信息或想法必须保密，不能用于个人利益。审稿人应

该回避那些本人与稿件作者、公司或机构存在竞争、协作或其他联系而产生利益冲突的稿件。 

 

3  作者职责 

3.1  报告标准：作者报告的原创性研究结果应该对所做的工作进行准确的描述，并对其重要性

进行客观的讨论。投稿中应准确地表示出基础数据，应包含足够的细节和参考文献，以允许其他

人复制该研究。欺诈或故意不准确的描述是不道德且不被接受的。 

3.2  原创与剽窃：作者应该确保自己写作是完全原创性的，如果作者使用了其他人的作品和/或

文字，应当合理恰当地引用。 



3.3  一稿多投或重复发表：作者不应该向一份以上的期刊或原始文献出版物投递本质上相同的

稿件。将同一份稿件平行提交给超过一份期刊，是不道德的出版行为，是不被接受的。 

3.4  确认来源：必须正确承认他人的工作，作者应该引用那些能影响自己研究的相关文献。 

3.5  投稿作者署名：作者应限于那些对所报告的研究的概念、设计、执行或解释作出重大贡献

的人。所有作出重大贡献的人都应该被列为作者。如果有其他人参与了研究项目的某些实质性方

面，则应在志谢部分明确指出。通讯作者应确保所有作者中没有不符合条件者，并且所有作者都

已经看到并批准了投稿的最终版本，并同意投稿和出版。 

3.6  人体与实验动物危害：如果研究所涉及的化学品、研究步骤或设备使用中存在任何不寻常

的危险，作者必须在原稿中明确指出。 

3.7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在投稿中都应声明任何可能对研究结果或结果解释产生影响的财务或

其他实质性的利益冲突。研究的所有财政支持来源均应作出明确声明。 

3.8  已发表作品的基本错误：当作者发现自己发表的作品有重大错误或不准确时，作者有义务

及时通知杂志总编辑或出版商，并与他们合作以收回论文或出版相应的勘误表。 

 

4  出版商声明 

在涉嫌或已证实的学术不端行为情况下，出版商与主编密切合作，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澄

清情况，并对文章进行修改，包括立即公布勘误表。严重情况下，可完全撤回受影响的文章。 

出版商和期刊在出版过程、服务和活动中不因年龄、肤色、宗教、信仰、残疾、婚姻状况、

退伍军人身份、国籍、种族、性别、遗传易感性或携带状态、性取向而区分对待。 

 


